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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入级范围与条件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3  定义 

2.1.3.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有关定义如下： 

（29）立管托篮：系指钢悬链线式立管顶部挠性接头的接收结构，通常焊接至浮体上的

立管悬挂结构上。 

第 2 节  入级规范 

2.2.4  适用范围 

2.2.4.7  对拟改造为浮动设施的现有船舶或钻井海上移动平台应参照本规范的规定进

行建造并达到本社满意。 

2.2.4.8  海上浮动设施宜满足 CCS《船舶网络安全指南》第 4 章第 3 节 SL0 级对应的

要求。 

第 3 节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2.3.2  附加标志 

2.3.2.5  表 2.3.2.5 为浮动设施附加标志一览表，在入级证书中可只填写英文。该表可分

为下列种类： 

A：浮动设施类型附加标志：所有浮动设施应加注浮动设施类型附加标志； 

B：浮动设施功能附加标志：所有浮动设施应加注浮动设施功能附加标志； 

C：特殊设备和系统附加标志：浮动设施上的特殊系统和设施根据有关规范、指南进行

设计建造，可分别授予相应附加标志；浮动设施的定位系统应和船体一并入级。 

D：自动控制附加标志：浮动设施上的自动控制与遥控等根据有关规范、指南进行设计

建造，可分别授予相应附加标志；  

E：环境保护附加标志：符合 CCS 规范有关规定的浮动设施，可授予相应的附加标志； 

F：特殊性能附加标志：浮动设施在结构上具有特殊性能设计，可分别授予相应的附加

标志； 

G：特殊检验附加标志：替代的检验方法或特殊检验要求，可分别授予相应的附加标志； 

H：作业区域附加标志：对作业在预定的区域的浮动设施，应加注作业区域附加标志。 

附加标志                           表 2.3.2.5 

附加标志 说明 应满足技术要求 

C 特殊设备和系统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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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标志 说明 应满足技术要求 

EHMS(Mx, Ex, Ix) 
设备健康管

理系统 

EHMS：设备健康管理

系统附加标志。包含

的子系统用以下大写

字母表示： 

Mx -- 机械设备健康

管理系统功能标志； 

Ex -- 电气设备健康

管理系统功能标志； 

Ix -- 仪表健康管理系

统功能标志。 

x：包括 1、2 和 3，表

示健康管理能力不同

级别。其中 1 级表示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具

有状态监测的能力；2

级表示设备健康管理

系统具有故障诊断的

能力；3 级表示设备健

康管理系统具有状态

预测和健康评估的能

力 

本规范第 9篇第 10章的

适用要求 

SDT(d) 

浮动设施船

体/主体结构

数字孪生 

SDT：船体/主体结构

数字孪生附加标志。 

d：数字孪生功能补充

标志，包括 d1、d2、

d3、d4、d5，分别代

表数字孪生的五个功

能：镜像、归因、预

知、优选、自主 

《海上 FPSO 状态监测

和数字孪生系统认证实

施指南》中数字孪生系

统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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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产品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7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产品持证与检验 

3.1.7.1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持证检验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1 篇第 3 章 3.1.3、3.1.4 和附

录 1 的要求。 

3.1.7.2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组部件持证检验要求按照本规范第 1 篇第 3 章附录 1 中智能

系统部件的要求执行。 

附录 1  浮动设施入级产品持证要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2 智能系统 

2.1 智能生产工艺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智

能生产工艺

系统产品持

证，详见本规

范第 9 篇第

9 章第 2 节

的规定。系统

部件的持证

要求详见本

表 2.7 智能系

统部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X  

.6 控制器单元 — X — O — — X  

.7 输入输出通讯模块单元 — X —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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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8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9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10 传感器/监测设备 O X — X3 — — X  

.11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2.2 智能辅助工艺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智

能辅助工艺

系统产品持

证，详见本规

范第 9 篇第

9 章第 3 节

的规定。系统

部件的持证

要求详见本

表 2.7 智能系

统部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X  

.6 控制器单元 — X — O — — X  

.7 输入输出通讯模块单元 — X — O — — —  

.8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9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10 传感器/监测设备 O X — X3 — — X  

.11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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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2.3 智能照明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智

能照明系统

产品持证，详

见本规范第 

9 篇第 9 章

第 4 节的规

定。系统部件

的持证要求

详见本表 2.7

智能系统部

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X  

.6 传感器/监测设备 O X — X3 — — X  

.7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2.4 智能装配载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智

能装配载系

统产品持证，

详见本规范

第 9 篇第 9 

章第 5 节的

规定。系统部

件的持证要

求详见本表

2.7 智能系统

部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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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6 传感器/监测设备 O X — X3 — — X  

.7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2.5 智能通用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智

能通用系统

产品持证，详

见本规范第 

9 篇第 9 章

第 6 节的规

定。系统部件

的持证要求

详见本表 2.7

智能系统部

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X  

.6 控制器单元 — X — O — — X  

.7 输入输出通讯模块单元 — X — O — — —  

.8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9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单元 — X — O — — —  

.10 传感器/监测设备 O X — X3 — — X  

.11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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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2.6 数据中心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数

据中心产品

持证，详见本

规范第 9 篇

第 9 章第 7 

节的规定。系

统部件的持

证要求详见

本表 2.7 智能

系统部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X  

.2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X  

.3 显示器 — X — X3 — — X  

.4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X  

.5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X  

2.7 智能系统部件 

.1 计算机/服务器 — X — X3 — — —  

.2 显示器 — X — X3 — — —  

.3 不间断电源（UPS） — X — X3 — — —  

.4 可编程控制器 — X — X — — —  

.5 数据中继组件
②

 O X — X3 — — — 
 

.6 传感器/监测设备 — X — X3 — — — 
 

.7 工业防火墙 — X — X3 — — — 
 

3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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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证件类别 认可模式 
审图 

备注 

C/E W DA 
TA-

B 
TA-A WA PA 

3.1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X — — X O — X 

适用于海上

浮动设施设

备健康管理

系统产品持

证，详见本规

范第 9 篇第 

10 章的规

定。系统部件

的持证要求

详见本表 2.7

智能系统部

件。 

34 其它 

3.14.1 应急关断（ESD）系统 O — — O — — X 

入级部分应

取得船用产

品证书 

3.24.2 电伴热及其附件 O X — — — — X 

仅对其防爆

部分按此要

求执行 

3.34.3 外输软管 O X — X O — — 

随 W 应提供

型式认可证

书 

3.44.4 液货外输装置 X — O O O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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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建造中检验 

第 2 节  检验与试验 

4.2.1  一般要求 

4.2.1.4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浮动设施上安装的水密电缆贯穿件的检验参照本章附录 1

的要求执行。 

第 3 节  舱室密性试验 

4.3.3  试验方法 

4.3.3.1  一般要求： 

舱室密性试验应在验船师在场情况下，所有门、窗、盖等和所有贯穿件包括管子连接件

的安装接近完工阶段，且任何天花板安装、水泥工作应用于接缝之前进行。具体试验要求见

4.3.4 和表 4.3.4.1。涂层应用的时间和通往接缝的安全通道规定见 4.3.5、4.3.6 和表 4.3.5.1。 

4.3.3.2  结构试验方法： 

（1）试验类型和试验时间： 

①  结构试验的详细规定见表 4.3.4.1。结构试验可为按 4.3.4.1 的静水压试验，如

因实际条件限制（如船坞强度、液体密度等）无法实施静水压试验，则按 4.3.4.2

的静水压气动试验可作为等效方法予以接受。 

②  如果渗漏试验结果令验船师满意，则证实结构设计合适性的结构试验可在浮

动设施处于漂浮状态下进行。 

（2）结构试验的数量： 

①  经本社同意，每座浮动设施相同结构（即由现场验船师确定的具有相同结构

设计和构造、相同建造工艺的液舱）的液舱在空气试验（渗漏试验）结果令

验船师满意的前提下，至少一个舱应进行结构试验，所有剩余的其他相同结

构舱可以免除结构试验。但不适用于浮动设施上用作装载需要隔离的货物或

有污染的货物的舱室边界。如结构试验发现空气试验（渗漏试验）未能探测

出的结构薄弱点或严重缺陷，则所有舱应进行结构试验。 

然而，如果液舱的结构合适性已经被表 4.3.4.1 要求的结构试验予以证实，则

同系列其他浮动设施（即在同一船厂建造的姊妹浮动设施）的与试验舱室具

有相同结构的其他舱室可免除该种结构试验，但所有免除舱室的所有边界的

水密性应由渗漏试验和彻底检查予以证实。对系列浮动设施中最后一座浮动

设施建造完工数年后的姊妹浮动设施，上述免除需要重新考虑。任何情况下，

每座浮动设施的至少一个液舱应进行结构试验以证实结构建造的合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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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水密电缆贯穿件的检验 

1  适用范围 

1.1  水密电缆贯穿件应根据制造商和相关型式认可证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和维护。 

2  电缆贯穿密封系统登记簿 

2.1  浮动设施安装的所有水密电缆贯穿件应登记在由浮动设施建造方编制的电缆贯穿

密封系统登记簿中。有关登记簿的示例参见本章附录 1 的附件 1“推荐样本--电缆贯穿密封

系统登记簿”。登记簿可为纸质或电子文档，应包括： 

（1）标记/识别系统； 

（2）参考制造商手册安装的每种类型电缆贯穿件记录； 

（3）每种类型电缆贯穿件系统的型式认可证书； 

（4）适用的安装图纸； 

（5）对每个已安装的电缆贯穿件在船厂最终检查后的完工状态记录； 

（6）任何检查、变更、修理和维护记录。 

2.2  现场验船师应审查登记簿以确认其中载有水密电缆贯穿件的清单、适用的电缆贯

穿件信息和营运维护及检验记录。 

2.3  对有人驻守浮动设施，登记簿应存放在浮动设施上。对无人驻守浮动设施，若浮

动设施没有合适的存放位置，则登记簿可存放在岸上。现场验船师应随时可获得登记簿。 

3  水密电缆贯穿件的安装和维护 

3.1  在新建和定期检验中，应确认： 

（1）电缆贯穿件是否已按照制造商的要求以及型式认可的要求进行安装，或者对损坏

的电缆贯穿件是否进行修复； 

（2）若制造商有明确规定，要确认使用制造商要求的专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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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推荐样本-电缆贯穿密封系统登记簿 
 

 

                  设施名 

                  地  点 

                    日  期 

                  检查人员 

      
贯穿件数量： 

开孔总数： 

贯穿件 
受 

检 

查 

面 品牌 

外框 

型

式

认

可 

状
态
（
良
好
、
尚
好
、
差
） 

检

查 

修

理 

变

更 

维

护 
备注 核查 日期 

图号 零件号 安装位置 型号 
开孔

编号 正

面 

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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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建造后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6  检验前的准备 

5.1.6.5  检验计划 

对于需开展结构近观检验的浮动设施的特别检验，或船龄 15 年及以上浮动设施的中间

检验开始前，坞内检验或水下特别检验开始前，业主/船东应会同 CCS 编制详细的检验计划。

中间检验的检验计划可以由经前一次特别检验所作浮体状况检验报告补充的检验计划，并和

随后的有关检验报告组成。对具有附加标志 ESP 的浮动设施的特别检验参见《钢质海船入

级规范》第 1 篇的适用要求执行。检验计划可参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附录中的资料以书面形式制定。 

第 2 节  检验种类与周期  

5.2.3  浮动设施浮体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检验 

5.2.3.5  接受水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的条件如下： 

（1）对于整个生命周期内按照不进坞设计建造的浮动设施，在设计寿命内连续在位作

业期间，可接受申请用水下检验来代替坞内检验，除非 CCS 认为存在不适宜用水下检验代

替坞内检验的情况。 

（2）对于整个生命周期内考虑进坞检验的浮动设施，对浮动设施底外部及有关项目的

检验通常应在干船坞内进行，经业主申请并满足以下条件，可接受用水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

水下检验内容见本章第 9 节的有关要求。根据浮动设施的实际状况，CCS 可恢复坞内检验： 

①  对船龄在15年以下的储油型浮动设施和船龄20年以下的非储油型浮动设施，

如已授予水下检验附加标志，在一个特检周期内，可接受连续两次申请用水

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如未授予水下检验附加标志，在一个特检周期内，在

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经 CCS 特别考虑，可接受一次申请用水下检验来代替坞

内检验。 

②  船龄在 15 年及以上的储油型浮动设施和船龄 20 年及以上的非储油型浮动设

施，如已授予水下检验附加标志，CCS 将评估浮动设施的技术状况和历史检

验记录，决定在一个特检周期内，可接受一次申请用水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

是否接受水下检验来代替坞内检验；如未授予水下检验附加标志，CCS 将评

估浮动设施的技术状况和历史检验记录，决定在一个特检周期内，是否接受

一次申请用水下检验来代替坞内检验。 

③  除经 CCS 特别同意外，船龄 20 年及以上的非储油型海上浮动设施的设施底

外部及有关项目检验应在干船坞内或在船台上进行，不能由水下检验替代。 

水下检验内容见本章第 9 节的有关要求。 

第 4 节  结构与设备检验 

5.4.2  年度检验 

5.4.2.2  所有浮动设施的检验范围  

（10）水密电缆贯穿件（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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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审查电缆贯穿密封系统登记簿（格式参见本篇第 4 章附件 1）以确认其处

于持续维护中，并尽实际可能检查贯穿件以确认其处于令验船师满意的状态。 

②  如自上次年度检验以来有记录显示电缆贯穿件有任何改变或新的电缆贯穿件

的安装，则应通过审查记录和在认为必要时通过检查确认这些贯穿件的状况

令验船师满意。针对这些贯穿件的确认结果应在登记簿中记录。 

③  电缆贯穿件是否已按照制造商的要求以及型式认可的要求进行安装，或者对

损坏的电缆贯穿件是否进行修复。 

④  若制造商有明确规定，要确认使用制造商要求的专业工具。 

5.4.3  中间检验 

5.4.3.8  对船龄 15 年及以上浮动设施的中间检验开始前应举行一次检验计划会议，会

议要求参见 5.1.6.6。 

5.4.4  特别检验 

5.4.4.2  所有浮动设施的检验范围一般规定 

（5）宜对所有水密电缆贯穿件进行检查，以确认其处于令验船师满意的状态，包括： 

①  审查电缆贯穿密封系统登记簿（格式参见本篇第 4 章附件 1）以确认其处于

持续维护中。特别检验应在登记簿中记录，其中一个单独的条目应充分记录

所有贯穿件的检验。 

②  通过审查登记簿，如自上次特别检验以来有记录显示电缆贯穿件有任何改变

或新的电缆贯穿件的安装（以往历次年度检验中已审查和检查的贯穿件除外），

则应通过现场验船师审查记录和检查确认这些贯穿件的状况令验船师满意。

针对这些贯穿件的确认结果应在登记簿中记录。 

③  如电缆贯穿件已由认可的服务供应商检查，则现场验船师应审查登记簿以确

认船东对其正常维护和服务供应商对其正确签署。 

第 9 节  浮动设施浮体底外部与有关项目检验 

5.9.3  水下检验 

5.9.3.1  一般要求 

（3）水下检验应事先向 CCS 提出申请，并取得 CCS 同意。检验开始前业主/船东应会

同 CCS 编制水下检验计划，并提交 CCS 认可。 

第 13 节  附加标志设备检验 

5.13.1  一般要求 

5.13.1.3  下述附加标志设备的各种检验应符合本节要求： 

…… 

（4）智能系统 i-Installation (PPS(Od), APS (CI (ox, gx, wx)), ILS, ISS, US, DC)； 

（5）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EHMS (Mx, Ex, Ix)。 

5.13.5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5.13.5.1  初次入级检验 

（1）申请设备健康管理系统附加标志的海上浮动设施，应将本规范第 9 篇第 10 章规定

的图纸和资料提交审批。 

（2）初次入级检验应按照本规范第 9 篇第 10 章的适用要求，完成系统的安装检验和试

验，以确认其符合规范和批准的图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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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2  年度检验 

在年度检验时，对设备健康管理系统进行检查，确定系统的完整性及与物理系统的一致

性。 

（1）在年度检验时，业主应向 CCS 执行检验单位提交年度报告，报告应至少包含： 

①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运营维护记录，包括所有组件异常和故障记录； 

②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提供的服务结果记录； 

③  被监测设备及系统的故障/失效情况和原因分析； 

④  被监测设备及系统的修理记录和备件更换情况，对于重要零部件的更换，其

备件应满足 CCS 规范的持证要求。 

（2）在年度检验时，除审查业主提交的年度报告，验船师还应对下列项目进行检查： 

①  检查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已按批准的方案有效地运行，确认系统实现预期的功

能； 

②  对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自检报告进行检查和确认； 

③  抽查传感器/监测设备的准确性（如适用）或核查传感器/监测设备的年度校

验报告。 

5.13.5.3  中间检验项目应参照年度检验项目执行。 

5.13.5.4  特别检验项目应按照本章 5.13.4.4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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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2 节  定义 

1.2.1  定义 

1.2.1.13  载重线方形系数 CbL在载重线公约中的定义如下： 

LLLbL BTLC /
 

式中： L
——在型吃水 TL下的型排水体积，m

3； 
LL——见 1.2.1.2 所定义的载重线长度，m； 

B——见 1.2.1.3 所定义的型宽，m； 
TL——量至最小型深 85%处水线，m。 

第 6 节  高强度钢的使用 

1.6.1  一般要求 

1.6.1.3  材料系数，当使用高强度钢时，本规范将在确定板、骨材和主要支撑构件等的

结构尺寸时通过在公式中引入以下材料系数 K 进行折减： 

 
式中： ——材料最小屈服应力，N/mm

2。 

1.6.1.3  材料系数 K 见表 1.6.1.3。 

材料系数 K                          表 1.6.1.3 

ReH（N/mm²） K 

235 1.00 

315 0.78 

355 0.72 

390 0.68 

注：①对于最小屈服应力 ReH位于中间数值的高强钢，其材料系数 K 通过线性插值得到； 

②对于最小屈服应力 ReH 大于 390N/mm2 的高强钢的材料系数 K，CCS 将予以特殊考虑。 

第 7 节  净厚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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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净厚度方法 

 
a）尺度要求应用；b）营运要求的应用 

图 1.7.1.3  局部损耗的净厚度方法 
 

1.7.1.3 局部腐蚀的净厚度方法如图 1.7.1.3 所示，新造船的板厚，有： 

（1）局部强度要求基于圆整后的净厚度（tnet-req）； 

（2）所要求的总厚度（tgrs-req）由所要求圆整后的净厚度（tnet-req）加上腐蚀增量（tcorr）

得到； 

（3）总厚度（tgrs）是设计者根据（tgrs-req）选取的实际厚度，它大于或等于所要求的总

厚度（tgrs-req）； 

（4）建造厚度等于总厚度（tgrs）加上船东额外要求余量船东/船厂增加厚度（town）； 

（5）船东/船厂作为额外要求（town）提出的任何增加厚度不包含在对所要求总厚度（tgrs）

评估中。 

 

1.7.1.4  如图 1.7.1.3.b）所示，在浮动设施营运过程中决定局部换新厚度的净厚度方法

如下： 

（1）在年检中所要求的厚度 tannual由建造厚度 tas-built减去船东额外余量船东/船厂增加厚

度 town 和总规范规定的损耗允差 twas 而得； 

（2）要求予以换新的厚度值 tren由所要求的建造厚度 tas-built减去总损耗允差 tg_wastg-was、

船东额外余量 town和厚度 tcorr-2.5 而得。其中 tcorr-2.5 为在中间检验和特检之间 2.5 年的储备腐

蚀损耗允差； 

（3）总损耗允差 tg-was 由规范规定损耗允差 twas 加上损耗允差储备 tcorr-2.5加上船东额外

增加余量船东/船厂增加厚度 town。；其中 tcorr-2.5 为在中间检验和特检之间 2.5 年的储备腐蚀

损耗允差。 

 

tg-was tas-builttgrs

trentannual

twas

tcorr-2.5

town

tas-built tgrs

town

tgrs-req tcorr

tnet-req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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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总体设计原则和布置 

第 3 节  舱室和模块布置 

2.3.12  出入口和开口 

2.3.12.1  居住处所、机械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入口和开口，当其位于面向危险

区域的舱壁上、或位于侧壁上且距其面向危险区的端壁 3m 内、或在危险区内，则应设有气

锁间。 

2.3.12.21 面向货油区的边界应： 

（1）在这些边界上可设置气密的螺栓固定的可拆板供迁移机械用。附近应张贴警示牌，

并应明确标明这些板应保持关闭，除非该浮动设施已经除气； 

（2）驾驶室的窗应是非开启型的，并设有内部钢盖，或者与边界具有同等的防火防爆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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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油轮改装为浮动设施时的设计要求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2  船体结构的验收衡准 

3.1.2.5  货舱整体模型/全船模型 

（3）动载荷工况 

③  当系泊装置对垂向波浪弯矩和剪力、运动加速度、横摇角的影响产生不利

影响时，应通过浮体运动软件进行评估，并在模型中考虑。 

3.1.4  浮体结构的评估 

3.1.4.1  改装浮动设施的评估流程见图 3.1.4.1。首先是基于对原船体设计的核查，包括

船体梁强度和货舱区域构件尺寸的评估。 

 
图 3.1.4.1  改装浮动设施浮体结构评估流程图 

3.1.5  改装检验要求 

3.1.5.3  结构维修/钢材换新 

换新材料应选用相同或更高等级的材料，按批准的要求设计构件尺寸。工艺可遵照国际

船级社协会第 47 号建议案的要求执行（IACS REC. No.47 “船舶建造及修理质量标准”）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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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钢材换新评估 

3.2.2  结构换新评估程序 

3.2.2.3  距船端 0.125L 处的最小换新船材尺寸 

（1）若距船端 0.125L 船体在货舱范围类内，距 0.125L 区域规范的和换新的构件尺寸，

可采用原建造尺寸进行确认，也可以依据本章 3.2.2.2 中所述程序进行确定。但是，如果距

船端 0.125L 超出货舱区域之外，该区域的规范评估构件尺寸只能采用原建造尺寸，换新构

件尺寸响应依据规范评估尺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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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设计基础和环境条件 

第 2 节  设计工况 

5.2.2  结构强度和疲劳寿命 

5.2.2.1  场地自存工况 

若距船场地自存工况时，其结构强度评估应基于 100 年的重现期和相应的环境条件数

据进行。循环装卸的影响应在疲劳寿命评估中予以考虑。设计者所采用的重现期通常不应小

于 100 年；如征得主管机关的同意，可采用不小于 50 年的重现期。对于无人驻守或近岸

的养殖设施，经 CCS 认可，可以特殊考虑采用 50 年重现期。不同的环境条件作用在浮体

上，产生最严重响应的结构部位将有所不同。波浪载荷诱导产生的最大的运动响应和结构响

应可能基于不同的波浪周期。因此，设计者要考虑下述两种环境条件，其中计算值较大者，

将用于计算得到最大的运动响应和结构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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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设计载荷 

第 6 节  载荷的组合 

6.6.1 一般要求 

表中： 

in dynP 
——所考虑动载荷工况的液舱动压力，kN/m

2，见 6.6.3.7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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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浮体结构强度设计验证 

第 2 节  船体强度评估（有限元方法） 

8.2.3  有限元模型 

8.2.3.2  舱段有限元模型弯矩和剪力的调整 

（1）一般要求 

②  垂向分布载荷施加于每一档强框架上，与模型端部的垂向弯矩一起作用，

使模型的中部舱前舱壁和后舱壁处达到垂向剪力要求值、中部舱舱长范围

内的某一剖面处达到垂向弯矩要求值。要求值见 8.2.2.2（5）（7）要求。 
③  模型端部应施加水平弯矩，使有限元模型的中部舱舱长范围内的某一剖面

处达到水平弯矩要求值。要求值见 8.2.2.2（6）（8）要求。 
8.2.3.4  整体有限元计算分析 

采用线性频域理论计算出的波浪动压力只能表示水线以下部分，应确保舷外静压力和动

压力的矢量和不小于0，如小于0则应按0处理，当水线处波浪动压力为正值时，应按照8.2.2.2

（4）6.3.6.2（2）及 6.3.6.3 中规定的方法对各横剖面处施加水线以上因波面升高引起的波浪

动压力及甲板上浪载荷，舷外水压力的施加应体现出规则设计波波面沿船长范围内的升高和

降低，如图 8.2.3.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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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防  腐 

第 6 节  换新衡准 

13.6.2  测厚值的评估 

13.6.2.3  在年度检验和中间检验中，当测厚厚度 小于许用的年度检验换新厚度 ，

则需要对结构构件重新检验和附加测厚，其中 按以下公式计算，如果选择腐蚀百分比

的方法进行换板，选用 b 式计算，否则选择 a 式。 

a：    5.0  corrownbuiltasannual tttt     mm 

b：         tksubannual tt          mm 

式中：tas_builttas-built——构件建造厚度，mm； 

town——船东/船厂增加厚度，mm； 
tcorr——腐蚀增量，mm； 

tsub_tktsub-tk——显著腐蚀厚度，mm；tlim_tktsub-tk=tas-built×(1-0.75f)，f 为允许腐蚀极限，根

据本篇第 3 章表 3.2.2.2 的计算，但 tlim_tktsub-tk 应满足本篇第 9 章第 3 节

的屈曲强度要求。 

 

mt annualt

annu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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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0  材料 

1.1.10.1  机械装置和管子在制造中所用的材料，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

有关规定。 

对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未做规定的材料应经必要的检验和试验合格并经相关部

门认可后，也可采用 CCS 认可后方可使用。 

第 2 节  布置与安装 

1.2.6  液柜舱（舱柜）的分隔 

1.2.6.1  滑油柜与水柜或燃油柜相邻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 

1.2.6.2  淡水柜与任何油柜相邻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 

1.2.6.2  日用滑油柜、滑油循环柜或液压油柜不能与任何其他液柜共用一个壁板。 

1.2.6.1  下列舱（柜）相邻布置时，应以隔离空舱隔开： 

（1）滑油舱（柜）与淡水舱（柜）； 

（2）锅炉水舱（柜）与燃油舱（柜）； 

（3）淡水舱（柜）与燃油舱（柜）； 

（4）锅炉水舱（柜）与滑油舱（柜）。 

1.2.6.2  如燃油舱（柜）和滑油舱（柜）直接相邻，则其相邻舱壁的焊接应为全焊透型

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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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管路设计通则 

第 4 节  管路元件的连接 

2.4.5  支管台连接 

2.4.5.6  除用支管台连接之外，支管可采用其他焊接的方式付附连于管上，其条件是该

管在支管处通过补偿板或座圈或其他认可的方式得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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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泵送系统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0  海水阀箱 

3.1.10.1  海水阀箱的进水开口，应装设格栅，栅条一般沿舷侧纵向布置，格栅的有效

流通面积一般不应小于海底阀通流面积的 2 倍，且应设有用低压蒸汽或压缩空气吹洗格栅的

设施。 

3.1.10.2  海水阀箱的布置应避免形成气囊，为达到此目的可采取如下措施之一： 

（1）在海水阀箱顶部的舷侧板上开设透气孔； 

（2）在海水阀箱顶部装设透气管，其根部装设截止阀，透气管的开口应终止于载重水

线以上的开敞处所； 

3.1.10.4  如设置公用的海水吸入或排出除阀箱，其设计应保证不同的泵同时工作时不

会造成相互影响。 

第 2 节  舱底系统 

3.2.12  机器处所的排水 

3.2.12.3  当舱底向两端升高不小于 5°时，可在尽量靠近中线的位置设置一个直通吸口

和一个支吸口。 

第 4 节  压载系统 

3.4.5  压载水管路 

3.4.5.1  压载水管路应为钢管或等效材料制成，不应通过原油舱的管路应为重型钢管，

如无法避免时，通过原油舱的管路应为重型钢管，且应采用焊接或重型法兰接头连接。在原

油舱范围内的管子壁厚应不小于表 3.4.5.1 的要求，接头的数量应保持尽量最少，如采用较

碳钢更耐腐蚀的材料时管壁厚度可于予以适当减小减少。 

原油舱内管子壁厚                        表 3.4.5.1 

管子外径公称直径  mm 管子壁厚 mm 

50 6.3 

100 8.6 

125 9.5 

150 11.0 

200 及以上 12.5 

3.4.5.2  原油舱内的压载水管路如需要应可根据需要设置弯管膨胀接头或波纹膨胀接

头，但不得采用滑动式膨胀接头。 

3.4.5.3  压载水管路可以在泵舱内通过活动短管与原油管路连接作为应急排放之用，但

应在压载水管路的接管上装有止回阀和截止阀，在原油管路的接管上装有截止阀。 

3.4.5.4  压载水管路的布置应能使压载舱之间进行驳运作业。 

3.4.5.5  压载水吸入管线上应避免有形成气袋的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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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阀件 

3.4.56.1  所有的阀件应清楚地标明它们的功能。 

3.4.56.2  在阀的控制位置应能清楚地标明阀开与关的位置，阀的指示应依赖于阀杆的

位置。 

3.4.56.3  阀件应能通过机械方式或动力操作方式关闭。动力操作方式可由具有不少于

两套动力装置供应的贮能系统或者一套电力供应系统进行操作。应考虑在浸没情况下阀件的

可靠操作。应采取措施预防或减轻舱室浸水的风险。 

3.4.56.4  必要时应限制动力操纵阀的关闭速度，以防止产生过大的压力波动。 

3.4.67  泵和阀件的控制 

3.4.67.1  所有泵和动力操纵的阀件均应设置除在中控站的遥控控制以外的独立就地控

制系统。就地控制也可以是手动控制。每一泵的就地控制和与之有关的舱柜阀件应处在同一

位置。此就地控制位置应易于到达。如实际可行，到达路线不应设在规定的破损区。压载系

统有代表性的那一部分原理图应张贴在每一位置。 

3.4.67.2  控制系统和指示系统应在功能上相互独立或有足够的冗余性。一个系统的故

障不应影响另一个系统的操作。 

3.4.67.3  故障时关闭的阀件，当动力恢复时仍应处于关闭的状态直至操作员重新恢复

系统控制为止。 

3.4.67.4  在遥控操纵板上应设有遥控压载泵运转的指示装置。 

3.4.67.5  压载控制室应有有资质的人员全天候值班，无资质人员不能进行压载操作，

操作手册应随时可以获得。 

第 5 节  舱柜透气系统 

3.5.5  终止 

3.5.5.2  位于机器处所之外且未设溢流管并能用泵灌装的舱柜的空气管应终止于破损

水线以上的露天处所。 

第 15 节  淡水供应系统 

3.15.7  饮用水供应系统 

3.15.7.2  饮用水舱（柜）柜和水管系宜选用不锈钢材料制成，饮用水舱（柜）表面的

防腐涂料应是无毒的。 

3.15.8  淡水冷却系统 

3.15.8.1  冷却水泵 

（1）每台发电柴油机应设有一台在柴油机输出最大功率时，有足够容量的主冷却水泵

和一台能使浮动设施正常运行的足够容量的备用泵，备用泵应为独立动力驱动并应能供立即

使用。 

当装有多台发电柴油机时，如各自均带有或各自设有冷却水泵，则可不设备用冷却水泵。 

其他用途的柴油机应视情况设置备用冷却水泵。 

（2）油气处理系统中的热交换器的淡水泵、烃烴压缩机的淡水冷却泵应设有足够容量

的主用泵和备用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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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5 节  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 

1.5.3  危险区域中的电缆的类型及其敷设 

1.5.3.3  电缆应满足如下要求： 

（1）在 0 类危险区只准使用与“ia”设备有关的电缆； 

（2）2 类危险区域的固定线路应使用热塑性铠装电缆、热固性铠装电缆或弹性铠装电

缆； 

（3）必要时在 1 类和 2 类区域使用的柔性电缆和可移动式电缆应使主管机关满意； 

（4）（3）穿过 1 类危险区域永久安装的固定电缆应装有用于接地检测装置的导电的覆

盖物、导电编织物或用以接地探测的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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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电气装置 

第 2 节  应急电源 

2.2.1  一般要求 

2.2.1.3  应急电源可以是发电机，该发电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由一台具有独立的冷却装置和燃油供给，并设有符合要求的起动装置的柴油机原

动机驱动，其燃油的闪点（闭杯试验）不应低于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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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柱稳式（半潜式）平台浮动设施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4  结构构件分类 

2.1.4.1  根据构件所承受的载荷、应力水平及模式、关键载荷传递和应力集中以及失效

后果，所有浮动设施结构构件可分为： 

（1）特殊构件：在关键载荷传递点和应力集中处的主要构件； 

（2）主要构件：对浮动设施结构整体完整性有重要作用的构件； 

（3）次要构件：其失效不会影响浮动设施结构整体完整性的非重要的构件。 

2.1.5  结构分析 

2.1.5.1  柱稳式（半潜式）浮动设施的结构设计和建造应按照本章 2.1.1.1 进行。 

2.1.5.2  对于易发生疲劳损伤的主要结构连接处，如立柱与上壳体连接处、立柱与下浮

体连接处、立柱与横撑连接处等，应校核其疲劳强度，必要时开展局部详细疲劳分析。 

2.1.5.3  如在立柱等位置布置储油舱，应在设计中考虑船舶碰撞导致储油舱破坏的风险，

可通过有限元计算和试验等方式进行评估，必要时对立柱结构（如外壳板、支撑舱壁和扶强

材等）进行适当加强。 

2.1.5.4  设计中应考虑立管系统对浮动设施运动和结构的影响。立管托篮及其支撑结构

应能将载荷有效传递至主船体/主结构，其强度和疲劳寿命应符合设计要求。立管的布置应

避免其与主船体/主结构及附属结构、系泊系统等发生碰撞。 

2.1.5.5  应考虑水压试验、溢流、正常作业和破损等典型情况下立柱的径向强度和下浮

体结构的横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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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智能系统 

第 1 节  一般规定 

9.1.1  一般要求 

9.1.1.4  智能系统的服务器硬盘应支持热插拔，便于随时替换，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9.1.1.54  应对智能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在系统设计评估时，应确定相关的失效状态，

以及系统对这些失效状态的响应，并通过对有关设备中的软件和硬件设计来清除或限制故障

的相互影响，并提供故障的检测和容错。 

9.1.1.6  浮动设施上的数据服务器、数据中继组件（包括数据传输设备、网络安全设备

等）、远程数据服务器等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验证指

南》第 3 章第 2 节的要求。 

9.1.1.75  软件开发应满足 CCS《船用软件安全及可靠性评估指南》的适用要求。 

9.1.1. 86  在软件测试中，除了要做正常范围的测试之外，还要做异常范围的测试，以

保证设备和软件对异常输入和状态的正确响应能力。 

9.1.1.9  应制定与智能系统相关的管理办法、培训计划、操作程序等，以明确智能系统

相关操作和使用人员的职责、资质、培训等要求。 

9.1.1.7  智能算法需求及设计阶段宜开展仿真测试。智能算法投入使用前，应开展充分、

适宜、有效的试验测试验证与确认活动，保证算法泛化能力满足用户需求。投入使用后应持

续评估跟踪，开展与之相适宜的验证与确认活动，保证算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够持续满足

要求。 

9.1.1.10  智能系统应在设计和运行中采取措施将系统的网络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并满足 CCS《船舶网络安全指南》的技术要求。 

9.1.1.8  智能系统应具有自检功能，即对自身的故障进行检测和报警（或指示），以防

止有警不报或误报警： 

（1）当系统内部出现故障时（如电源故障、传感器故障、软件故障等），应能发出报

警并显示，且应与系统非内部故障的报警和显示有明显的区别。 

（2）应能自动、周期性的监视程序的执行和数据的传输；如有必要，还应能对数据传

输阻断进行报警。 

9.1.1.9  智能系统应满足如下网络安全要求： 

（1）智能系统应在设计和运行中采取措施将系统的网络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宜

满足 CCS《船舶网络安全指南》第 2 章规定的 SL0 级网络安全要求； 

（2）智能系统应具备用户身份认证和授权机制，防止未授权访问； 

（3）智能系统的边界网络防火墙宜满足 CCS《船舶网络防火墙检验指南》第 2 章的技

术要求； 

9.1.1.12（4）智能系统的通信网络应设有冗余的通讯接口宜采用冗余设计，避免单一通

讯故障导致系统功能失效。 

9.1.1.10  智能系统硬件要求： 

（1）智能系统的服务器硬盘应支持热插拔； 

（2）浮动设施上的数据服务器、数据中继组件（包括数据传输设备、网络安全设备等）、

远程数据服务器等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验证指南》第 3 

章第 2 节的要求； 

9.1.1.11（3）智能系统的设备和部件应具有充分的可靠性，宜采用冗余设计的方式，以

最大程度降低故障发生的概率，且设备的配备与布置应确保在设备发生单一故障时，海上浮

动设施的生产活动不受影响或者能够尽快恢复。系统中断不应对设施和人员造成安全风险； 

9.1.1.15（4）智能系统的硬件配置应满足浮动设施防火、防爆以及工作环境的相关技术

要求。 

https://www.ccs.org.cn/ccswz/specialDetail?id=201900001000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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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311  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和数据质量（包括数据标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

据集成、模型评价、数据应用等阶段）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验证指南》

的技术要求。 

9.1.1.2112  智能系统失电后应具备保持数据完整性的能力，并且在电力恢复后保持数

据持续记录和分析的能力。 

9.1.1.1413  智能系统应按照故障安全的原则进行设计。 

9.1.1.16  若海上浮动设施出现紧急状态，智能系统可以中断，但不应对设施和人员造

成安全风险。 

9.1.1.17  智能系统的设备宜采用冗余设计的方式，并且具备可靠的冗余转换机制。 

9.1.1.14  智能系统的电气装置应满足如下要求： 

9.1.1.18（1）智能系统中的电气装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6 篇的适用要求。； 

9.1.1.19（2）智能系统应由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供电。当供电电源失电并且系统可能

因电源中断而受到不利影响时，系统应能自动转接到自带的蓄电池组供电或由不间断电源

（UPS）保持连续供电。该蓄电池组或 UPS 的容量应至少维持 30min 供电需求。； 

9.1.1.22（3）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小由于电磁能量所产生的干扰，从而保证智能系

统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 

9.1.1.23（4）各类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所产生的干扰电压（电流）允许值和抑制干扰的

措施，参照 CCS 接受标准⑦的规定执行。 

9.1.1.20  若智能系统可能因电源中断而受到有害影响时，应采用不中断的方式切换到

自带的蓄电池组供电或由不间断电源（UPS）继续运行。 

9.1.1.21  智能系统失电后应具备保持数据完整性的能力，并且在电力恢复后保持数据

持续记录和分析的能力。 

9.1.1.2415  除满足本章规定外，智能系统还应满足 CCS《移动平台和海上设施结构及

设备监测系统检验指南》和《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孪生系统指南》适用的技术要求。 

9.1.5  图纸资料 

9.1.5.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审查： 

（1）系统规格书； 

（2）系统总布置图； 

（3）风险评估报告； 

（4）系统设计说明书； 

（5）接线图（含供电）； 

（6）系统安装工艺； 

（7）软件测试文档； 

（8）系统验收试验大纲； 

（9）其他 CCS 认为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9.1.5.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系统设备及软件清单； 

（2）智能算法说明书（如适用）； 

（3）智能算法测试报告（如适用）； 

（4）孪生模型说明书（如适用）； 

（5）操作手册； 

（6）系统维护手册； 

（7）其他 CCS 认为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9.1.5.3  操作手册应保存在设施上，应至少包括下列说明： 

（1）设备和软件操作； 

（2）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3）故障识别； 

                                                        
⑦ 参见 IEC60533 号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或者 IMO A.813（19）决议通过的

所有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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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理操作说明； 

（5）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6）系统监测结果的解释说明。 

9.1.5.4  智能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应保存在设施上。 

第 2 节  智能生产工艺系统附加要求 

9.2.3  图纸资料 

9.2.3.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审查： 

（1）系统规格书； 

（2）系统原理图； 

（3）系统总布置图； 

（4）系统验收试验大纲和系统试验程序； 

（5）验收试验报告。 

9.2.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系统设计说明书； 

（2）系统硬件规格说明； 

（3）孪生模型说明书； 

（4）系统操作手册。 

9.2.3.3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说明： 

①  操作； 

②  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③  故障识别； 

④  修理； 

⑤  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⑥  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 

9.2.49.2.3  智能原油处理系统 

9.2.4.19.2.3.1  数字孪生功能要求 

…… 

第 3 节  智能辅助工艺系统附加要求 

9.3.3  图纸资料 

9.3.3.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系统试验大纲； 

（2）系统试验报告； 

（3）系统原理图。 

9.3.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系统操作手册； 

（2）系统硬件规格说明； 

（3）系统说明书； 

（4）系统试验程序（包括辅助决策试验方案和试验结果）； 

（5）算法验证报告。 

9.3.3.3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智能系统 

海上浮动设施入级规范                                                           第 9 篇 第 9 章 

 39 

 

①  操作； 

②  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③  故障识别； 

④  修理； 

⑤  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⑥  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 

9.3.49.3.3  智能化学药剂注入系统 

9.3.4.19.3.3.1  功能要求 

…… 

第 4 节  智能照明系统附加要求 

9.4.3  图纸资料 

9.4.3.1  申请智能照明附加标志的海上浮动设施，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或

审查，包括但不限于： 

（1）智能照明系统图； 

（2）智能照明系统布置图； 

（3）智能照明系统技术规格书； 

（4）智能照明系统说明书（备查）； 

（5）试验大纲和试验程序； 

（6）其他必要的图纸资料。 

9.4.3.2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智能照明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说明： 

①  操作； 

②  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③  故障识别； 

④  修理； 

⑤  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⑥  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智能照明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 

9.4.49.4.3  系统设备 

9.4.4.19.4.3.1  输入设备应具备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向控制管理设备准确传输现场信息

的功能。 

9.4.4.29.4.3.2  控制管理设备应采用两路电源供电，当其中一路电源失效时能自动切换

至备用电源供电，同时每一供电支路应设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9.4.4.39.4.3.3  控制管理设备应具有冗余功能。当单个控制器故障或失效时，应能自动

切换至备用控制器，维持系统正常运行。 

9.4.4.49.4.3.4  控制管理设备应能对输入设备的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判断，进而向输

出设备发出控制指令。 

9.4.4.59.4.3.5  控制管理设备应具有报警、故障、维护和操作信息记录功能，必要时，

应能对历史记录存档及统计分析。 

9.4.4.69.4.3.6  控制管理设备软件应易于操作并具有可扩展性。 

9.4.4.79.4.3.7  网络通信、数据传输及传感器等相关要求应满足《移动平台和海上设施

结构与设备监测系统检验指南》的适用要求。 

9.4.4.89.4.3.8  无线网络通信应考虑信号屏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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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9.4.4  功能要求 

9.4.5.19.4.4.1  智能照明系统应能对照明灯具进行分组、分区控制，有特殊要求时可按

工作模式或工作场景控制。 

9.4.5.29.4.4.2  智能照明系统应根据照明需求实现灯光定时启动、熄灭控制。 

9.4.5.39.4.4.3  智能照明系统应能在需要进行调光的场所，实现对光照度按设定值进行

调节。调光控制时，应根据光源类型采用直接调节电压、变压器、脉宽调制等调光方式。 

9.4.5.49.4.4.4  对需要调节色温的区域，光源色温应能进行设置和管理。 

9.4.5.59.4.4.5  智能照明系统应能对灯具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一旦发现故障能够及时

有效的定位和报警。 

9.4.5.69.4.4.6  当控制模块和网关模块通讯发生故障时，应进行报警。 

9.4.5.79.4.4.7  智能照明系统应考虑到灯具运行的光衰，当灯具的照度低于最小设定值

应能报警。 

9.4.5.89.4.4.8  智能照明系统应至少在控制管理设备设有“一键恢复”功能，在紧急情

况下可使所有智能照明灯具恢复至其额定照度。 

9.4.5.99.4.4.9  本节中的报警均应在控制管理设备处所和中央控制室（或控制站）同时

触发声光信号。 

第 5 节  智能装配载系统附加要求 

9.5.3  图纸资料 

9.5.3.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传感器/监测设备的布置图； 

（2）系统技术规格书（含软件）； 

（3）系统试验大纲和程序（包括软硬件测试大纲和系统联调测试大纲）； 

（4）系统试验报告（包括软硬件测试报告和系统联调报告）。 

9.5.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系统原理图； 

（2）系统操作手册； 

（3）系统硬件规格说明书； 

（4）系统说明书； 

（5）系统试验程序； 

（6）辅助决策试验方案和试验结果。 

9.5.3.3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智能装配载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说明： 

①  操作； 

②  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③  故障识别； 

④  修理； 

⑤  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⑥  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智能装配载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 

9.5.49.5.3  参数监测 

9.5.4.19.5.3.1  船体监测一般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数据： 

…… 

9.5.4.29.5.3.2  船体监测应能获取浮动设施的装载状态，通常包括： 

…… 

第 6 节  智能通用系统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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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图纸资料 

9.6.3.1  除满足本条要求外，智能通用系统的图纸和资料应满足本规范第 7 篇第 1 章的

适用要求。 

9.6.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智能通用系统试验大纲； 

（2）智能通用系统试验报告； 

（3）系统原理图。 

9.6.3.3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智能通用系统操作手册； 

（2）智能通用系统硬件规格说明； 

（3）智能通用系统说明书； 

（4）智能通用系统试验程序； 

（5）辅助决策试验方案和试验结果； 

（6）算法验证报告。 

9.6.3.4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智能通用系统操作手册，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说明： 

①  操作； 

②  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③  故障识别； 

④  修理； 

⑤  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⑥  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智能通用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 

9.6.49.6.3  功能要求 

9.6.4.19.6.3.1  智能通用系统数据的采集和输入应能满足作为智能决策和控制依据的最

低要求。 

9.6.4.29.6.3.2  数据统计和分析 

…… 

9.6.4.39.6.3.3  预警 

…… 

9.6.4.49.6.3.4  智能控制 

…… 

9.6.4.59.6.3.5  安全 

…… 

第 7 节  数据中心附加要求 

9.7.3  图纸资料 

9.7.3.1  应提交下列图纸资料供 CCS 审查，包括但不限于： 

（1）数据中心技术规格书； 

（2）系统功能说明书（软硬件）； 

（3）数据中心质量控制文件； 

（4）系统原理图（包括网络拓补图、工控防火墙等）； 

（5）传感器的布置图（如适用）； 

（6）数据中心设备及软件清单（备查）； 

（7）数据中心数据服务清单（备查）； 

（8）系统操作手册（包括系统信息安全管理、软件及硬件操作等）（备查）； 

（9）数据中心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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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据质量分析报告； 

（11）系统试验大纲和程序（包括软硬件测试大纲和系统联调测试大纲）； 

（12）系统试验报告（包括软硬件测试报告和系统联调报告）。 

9.7.3.2  浮动设施上应保存的文件： 

（1）数据中心系统操作手册； 

（2）数据中心的维护和记录日志； 

（3）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报告（如适用）。 

9.7.49.7.3  功能要求 

9.7.4.19.7.3.1  数据采集： 

…… 

9.7.4.29.7.3.2  数据存储： 

…… 

9.7.4.39.7.3.3  数据传输： 

…… 

9.7.4.49.7.3.4  数据监测： 

…… 

9.7.4.59.7.3.5  数据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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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0.1.1  一般要求 

10.1.1.1  本章适用于申请 CCS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附加标志的海上浮动设施。 

10.1.1.2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Equipment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简称 EHMS）：

系指通过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测，收集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并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设备进行故

障诊断与预测，评估设备健康状况的系统。 

10.1.1.3  基准数据：系指设备性能达到或处于初始健康状态的条件下，测量获取的数

据，作为设备健康状况分析比较的基准。 

10.1.1.4  监测参数：系指为了达到监测目的而确定的定量特征值，是对设备监测有用

的参数，能反映设备的实际运行状态。 

10.1.1.5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功能主要包括设备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状态预测。 

（1）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应能通过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对

异常状态进行报警； 

（2）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应能对设备数据进行处理，结合设备的历史数据和数据分析技

术，确定设备故障或失效的性质（故障部位、故障类型、严重程度、故障原因），实现设备

的故障诊断，并能够对故障进行报警； 

（3）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应能基于设备运行监测数据以及设备的使用情况和维护历史，

预测设备的未来状态和趋势并能够进行风险预警。 

10.1.1.6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应具备足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容错性。 

10.1.1.7  状态监测程序应考虑监测数据采集的可行性，包括设备的可接近性、数据采

集系统的复杂性、数据处理能力、安全性。如系统具备故障诊断、状态预测和健康评估功能，

还应采集相关功能所需的参数。 

10.1.1.8  应对海量的设备监测数据进行无损、高效压缩处理，在保障数据正确且不减

少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减少存储空间，提升数据存储效率。 

10.1.1.9  应根据设备监测参数与故障之间的关联性，定义不同参数报警的风险等级。 

10.1.1.10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安装检验应满足本篇第 9 章第 1 节 9.1.3 的技术要求。 

10.1.1.11  除上述要求外，设备健康管理系统还应满足本篇第 9 章第 1 节 9.1.1 和 9.1.2

的适用要求。 

10.1.2  附加标志 

10.1.2.1  经申请，并经 CCS 审图和检验合格，可按下列方式授予如下设备健康管理系

统附加标志： 

EHMS(Mx, Ex, Ix)  

其中括号内的字母是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功能标志，可根据浮动设施实际具备的设备健康

管理系统功能授予。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功能附加标志的具体含义如下： 

    Mx -- 机械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功能标志； 

    Ex -- 电气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功能标志； 

    Ix -- 仪表健康管理系统功能标志； 

    x : 包括 1、2 和 3，表示设备健康管理能力不同级别。其中 1 级表示设备健康管理

系统具有状态监测的能力（满足本章第 1、2 节的技术要求）；2 级表示设备健康管理系统

具有故障诊断的能力（满足 1 级要求以及本章第 3 节的技术要求）；3 级表示设备健康管理

系统具有状态预测和健康评估的能力（满足 2 级要求以及本章第 4 节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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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图纸资料 

10.1.3.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审查（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技术规格书（包括软件和硬件）； 

（2）硬件及外部设备配置框图（系统功能框图）； 

（3）风险评估报告； 

（4）传感器的布置图（包括传感器信息）； 

（5）传感器测试大纲和测试报告； 

（6）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报告； 

（7）系统安装工艺； 

（8）系统设计说明书； 

（9）系统接线图（含供电）； 

（10）软件测试文档； 

（11）系统验收试验大纲； 

（12）其他 CCS 认为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10.1.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设备持证清单与证明材料； 

（2）算法/模型测试报告（如适用）； 

（3）操作手册； 

（4）系统维护手册； 

（5）其他 CCS 认为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10.1.3.3  操作手册应保存在设施上，应至少包括下列说明： 

（1）设备和软件操作； 

（2）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3）故障识别； 

（4）维修操作说明； 

（5）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10.1.3.4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应保存在设施上。 

第 2 节  状态监测 

10.2.1  一般要求 

10.2.1.1  应提供被监测设备与系统的清单及说明供 CCS 审查，至少包括设备的如下信

息： 

（1）监测目的（如状态、功能、性能等），如轴承磨损状态、电机转速等； 

（2）监测参数及其工作范围，如温度、压力、流量、振动等； 

（3）监测装置/传感器； 

（4）监测程序； 

（5）状态分析/评估方法； 

（6）可接受衡准。 

10.2.1.2  监测参数的记录至少应包括如下信息： 

（1）设备与系统的基本信息； 

（2）监测位置； 

（3）被测定量的单位及处理方法； 

（4）日期和时间信息。 

10.2.1.3  监测装置/传感器应设置在最可能检测出故障/失效的位置。监测位置的设置应

考虑安全性、传感器安装、信号传输、信号衰减或损失、对故障/失效变化的灵敏度、监测

的可重复性、可接近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10.2.1.4  对监测到的原始数据应进行预处理，包括滤波、压缩和相关运算等，以滤除

噪声和干扰，提高信号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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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5  数据采集（包括连续采集和周期采样）应考虑测量的时间间隔，测量间隔主

要取决于故障/失效类型及其发展率以及相关参数的变化率。测量间隔应考虑设备与系统运

行工况、故障/失效危害度等因素的影响。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不一定是恒定不变的，它取

决于设备当时的状态。 

10.2.1.6  设备与系统的基准数据应在初始健康状态条件下（磨合期之后）测量或通过

其他方式获得，测量时的参考条件应以文件形式予以记录。 

10.2.1.7  测量的基准数据应能涵盖设备与系统预期的运行状态。 

10.2.1.8  用于故障诊断、预测及辅助决策的基准数据测量结果有效性应进行评估。 

10.2.1.9  为保证测量的可复现性，一般应使用相同的监测装置/传感器进行测量，但如

需要更换监测装置/传感器，应采用不低于相同型号、相同灵敏度及相同校准方法的监测装

置/传感器进行测量。 

10.2.1.10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状态监测功能还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

验证指南》第 6 章第 2 节的适用要求。 

10.2.2  设备状态监测功能要求 

10.2.2.1  机械设备状态监测要求 

（1）系统应能够自动采集设备运行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及机械振动、噪声、温度、冲击

等特性数据。 

（2）系统应能实现所在测点的趋势、波形和频谱分析及基本状态信息的显示。 

10.2.2.2  电气设备状态监测要求 

（1）系统应能自动采集变压器、配电板、UPS 等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并且整合电气

设备的参数信息、巡检数据等资料，全面掌握关键电力设备的状态信息。 

（2）系统应能监测发电机或电动机的轴承温度、绕组温度、电流、电压、局放、铁芯

状态等关键数据。 

10.2.2.3  仪表状态监测要求 

（1）系统应能自动采集中控系统和现场智能仪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趋势、自诊断告警

等数据。 

（2）仪表监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①  仪表运行状态、趋势、自诊断报警监测； 

②  仪表回路故障监测。 

第 3 节  故障诊断 

10.3.1  一般要求 

10.3.1.1  系统应能采用合适的方法（如包络谱分析法、倒谱分析法⑧）提取监测数据中

的周期性成分。 

10.3.1.2  系统应能够支持故障案例库功能，能够录入故障名称、征兆，按照故障征兆

检索故障案例。 

10.3.1.3  系统应能对设备故障的原因、部位、危险程度等进行正确识别和评价。 

10.3.1.4  诊断信息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可能发生故障/失效的设备与系统及其部件，以及故障模式/失效形式； 

（2）故障/失效潜在的能观察到的症状； 

（3）相关的状态监测参数； 

（4）诊断方法、依据和解释。 

10.3.1.5  故障诊断算法应满足以下要求： 

                                                        
⑧ 包络谱分析法主要用于检测和分析机械系统中与冲击有关的故障，通过量化冲击频率和强度以加速度为

单位进行测量，而倒谱分析法则能够更好地处理非线性、非平稳时序信号，它在处理这些信号尤其是在

需要从复杂信号中提取特定频率成分时表现出色、能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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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检测系统性能与退化级别的能力； 

（2）通过可测的现象检测出基于物理特性改变的故障/失效的能力； 

（3）能辨识特定系统或部件及其故障/失效发生的机理； 

（4）给出故障/失效对系统运行完整性的潜在影响的诊断结果。 

10.3.1.6  系统应能准确识别设备的常见故障，主要包括： 

（1）能使设备立即丧失其功能的破坏性故障； 

（2）由于设计、制造、安装或与设备性能有关的参数不当造成的设备性能降低的故障； 

（3）设备处于规定条件下工作时，由于操作不当而引起的故障； 

（4）设备的自然损耗，如磨损、疲劳、老化等所引起的故障。 

10.3.1.7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故障诊断功能还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

验证指南》第 6 章第 3 节的技术要求。 

第 4 节  状态预测和健康评估 

10.4.1  状态预测 

10.4.1.1  应能根据设备的运行数据和历史数据，对设备的未来运行状况（健康状况、

失效形式等）进行预测，提前发现设备的潜在故障和问题。 

10.4.1.2  应通过对设备历史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给出设备关键指标的衰退趋势和设

备的预计剩余寿命。 

10.4.1.3  预测信息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在预测过程中，被监测设备与系统的运行工况、监测参数等； 

（2）预测结论，包括所有已识别的失效模式； 

（3）预测置信度⑨、有效条件和风险分析； 

（4）为提高预测置信度而需要的附加试验/验证工作； 

（5）预测方法、依据和解释。 

10.4.1.4  状态预测的结果应稳定、可重复并满足置信度要求。 

10.4.1.5  应设置故障预警阈值，当设备参数超出阈值时，系统应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提示操作人员进行检修或者维护。 

10.4.1.6  预测算法训练样本集和测试样本集应满足以下要求： 

（1）训练样本集：应使用动态工况变化组合的多种故障模式的设备全生命周期数据，

样本数据只具备单类故障模式； 

（2）测试样本集：应使用设备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片段数据，考察预测算法在不同

阶段的预测能力。样本数据具备单类或多类故障模式。测试样本包含训练样本中不存在的故

障模式。 

10.4.1.7  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的状态预测功能还应满足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数字系统

验证指南》第 6 章第 4 节的技术要求。 

10.4.2  健康评估 

10.4.2.1  设备健康度评估系指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评估，以确定设备当前的工作状态、

性能和可靠度水平。通过设备健康度评估，可以及时识别设备潜在故障和问题，并及时采取

相应的维护措施，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 

10.4.2.2  设备健康度定性评估：根据设备的使用状态和性能表现，基于工程经验和专

家知识进行判断，可将设备的健康度划分为五级或更多级别，见表 10.4.2.2。 

                               设备健康度定性分级                  表 10.4.2.2 

健康度级别 含义 

                                                        
⑨ 预测置信度表示预测模型在应用于新数据源（具有与训练数据相同特征）时达到相同性能的能力。具体

要求参照 ISO 13381-1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diagnostics of machines - Prognostics - Part 1: General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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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度级别 含义 

健康 设备正常运转，未出现任何故障或异常情况，性能表现优异。 

亚健康 设备运转良好，仅出现轻微故障或异常情况，性能表现正常。 

轻微故障 设备出现一些故障或异常情况，但仍可正常运转，性能表现稍有下降。 

一般故障 
设备出现多次故障或异常情况，需要频繁维修或更换部件，性能表现明显下

降。 

严重故障 
设备常常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无法正常运转或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进行

修理或更换，性能表现严重下降。 

10.4.2.3  设备健康度定量评估：系指通过对设备运行数据和状态的监测和分析，结合

设备的设计参数和使用寿命等因素，采用数学模型和方法，对设备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并

给出定量的健康指标和评分。 

（1）可通过采用多种指标和参数，如平均故障率、平均维修时间、振动、温度、油液

状态等，综合评估设备的健康状况，给出定量的评价分数。 

（2）设备健康度可采用百分比或者 0~100 的分值，用于表示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可靠度

水平。根据不同的分值，可将设备的健康度划分为五级或更多级别，见表 10.4.2.3。 

                               设备健康度定量分级                  表 10.4.2.3 

健康度分值 含义 

分值＞90 分 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性能和可靠度都比较稳定。 

70 分＜分值≤90 分 设备出现了一些轻微故障，需要进行维护和调整。 

50 分＜分值 ≤70 分 设备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故障，需要进行及时的维护和调整。 

30 分＜分值 ≤50 分 设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故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维护或更换。 

分值≤30 分 设备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需要立即进行紧急的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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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一般要求 

1.1.1.2  对于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除满足本篇要求外，还应满足 CCS《海上渔业养

殖设施检验指南》的适用要求。 

1.1.1.3  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一般以钢质结构为主体构架，包括柱稳式、框架式和驳

船式等型式，网衣材料为纤维类或金属合金的应满足《海上渔业养殖设施检验指南》相关要

求。 

1.1.1.4  海珍品养殖设施一般由若干珍品笼和主体框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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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通  道 

2.2.1  通道设置方式 

2.2.1.1  在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整个寿命期内，应在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内的每一

舱室处所设置至少一个通道，以供主管机关、业主、验船师以及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在必要

时对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的关键结构进行全面检查、近观检查和测厚。通道应符合宜满足

IMO 海上安全委员会《检查通道技术规定》修正案（IMO Res.MSC.158（78）决议）的要求，

如实际不可行，则应经 CCS 同意。 

第 3 节  设计载荷 

2.3.1  一般要求 

2.3.1.3  对于永久性系泊的海上浮动渔业养殖设施，自存工况的设计环境条件重现期不

小于 100 年，但对于无人驻守或近岸海上渔业养殖设施，经 CCS 认可，可以特殊考虑采用 

50 年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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